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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稅務總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3906659/content.html） 

 

附錄 

 

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扩大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暂不征收预提所得税政策适用范围有关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53 号 

 

根据国务院决定，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商务部联合发布了

《关于扩大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暂不征收预提所得税政策适用范围的通知》（财税

〔2018〕102 号，以下称《通知》），对境外投资者从中国境内居民企业分配的利润，用于境内

直接投资暂不征收预提所得税政策的适用范围，由外商投资鼓励类项目扩大至所有非禁止外商

投资的项目和领域。现对有关执行问题公告如下： 

一、境外投资者以分得的利润用于补缴其在境内居民企业已经认缴的注册资本，增加实

收资本或资本公积的，属于符合“新增或转增中国境内居民企业实收资本或者资本公积”情形。 

二、境外投资者按照金融主管部门的规定，通过人民币再投资专用存款账户划转再投资

资金，并在相关款项从利润分配企业账户转入境外投资者人民币再投资专用存款账户的当日，

再由境外投资者人民币再投资专用存款账户转入被投资企业或股权转让方账户的，视为符合

“境外投资者用于直接投资的利润以现金形式支付的，相关款项从利润分配企业的账户直接转

入被投资企业或股权转让方账户，在直接投资前不得在境内外其他账户周转”的规定。 

三、按照《通知》第四条或者第六条规定补缴税款的，境外投资者可按照有关规定享受

税收协定待遇，但是仅可适用相关利润支付时有效的税收协定。后续税收协定另有规定的，按

后续税收协定执行。 

四、境外投资者按照《通知》第三条规定享受暂不征税政策时，应当填写《非居民企业

递延缴纳预提所得税信息报告表》（附件），并提交给利润分配企业。 

境外投资者按照《通知》第五条规定追补享受暂不征税政策时，应向利润分配企业主管

税务机关提交《非居民企业递延缴纳预提所得税信息报告表》以及相关合同、支付凭证等办理

退税的其他资料。 

境外投资者按照《通知》第四条或者第六条规定补缴税款时，应当填写《中华人民共和

国扣缴企业所得税报告表》，并提交给利润分配企业主管税务机关。 

五、利润分配企业应当按照《通知》第三条规定审核境外投资者提交的资料信息，并确

认以下结果后，执行暂不征税政策： 

（一）境外投资者填报的信息完整，没有缺项； 

（二）利润实际支付过程与境外投资者填报信息吻合； 

（三）境外投资者填报信息涉及利润分配企业的内容真实、准确。 

六、利润分配企业已按照《通知》第三条规定执行暂不征税政策的，应在实际支付利润

之日起 7 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交以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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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由利润分配企业填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扣缴企业所得税报告表》； 

（二）由境外投资者提交并经利润分配企业补填信息后的《非居民企业递延缴纳预提所

得税信息报告表》。 

利润分配企业主管税务机关应在收到《非居民企业递延缴纳预提所得税信息报告表》后

10 个工作日内，向《通知》第二条第一项规定的被投资企业（以下称被投资企业）主管税务机

关或其他相关税务机关发送《非居民企业税务事项联络函》，转发相关信息。 

七、被投资企业主管税务机关或者其他税务机关发现以下情况的，应在 5 个工作日内以

《非居民企业税务事项联络函》反馈给利润分配企业主管税务机关： 

（一）被投资企业不符合享受暂不征税政策条件的相关事实或信息； 

（二）境外投资者处置已享受暂不征税政策的投资的相关事实或信息。 

八、主管税务机关在税务管理中可以依法要求境外投资者、利润分配企业、被投资企业、

股权转让方等相关单位或个人限期提供与境外投资者享受暂不征税政策相关的资料和信息。 

九、利润分配企业未按照本公告第五条审核确认境外投资者提交的资料信息，致使不应

享受暂不征税政策的境外投资者实际享受了暂不征税政策的，利润分配企业主管税务机关依照

有关规定追究利润分配企业应扣未扣税款的责任，并依法向境外投资者追缴应当缴纳的税款。 

十、境外投资者填报信息有误，致使其本不应享受暂不征税政策，但实际享受暂不征税

政策的，利润分配企业主管税务机关依照《通知》第四条规定处理。 

十一、境外投资者部分处置持有的包含已享受暂不征税政策和未享受暂不征税政策的同

一项中国境内居民企业投资，视为先行处置已享受暂不征税政策的投资。 

境外投资者未按照《通知》第六条规定补缴递延税款的，利润分配企业主管税务机关追

究境外投资者延迟缴纳税款责任，税款延迟缴纳期限自实际收取相关款项后第 8 日（含第 8 日）

起计算。 

十二、境外投资者、利润分配企业可以委托代理人办理本公告规定的相关事项，但应当

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供书面委托证明。 

十三、本公告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

接投资暂不征收预提所得税政策有关执行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3 号）同

时废止。 

特此公告。 

 

附件：非居民企业递延缴纳预提所得税信息报告表 

 

 

国家税务总局 

2018 年 10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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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非居民企业递延缴纳预提所得税信息报告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货币单位：元人民币 

1.境外投资者填报信息 

1.1.境外投资者基本信息 

1.1.1.在中国的纳税人识别号   1.1.2.中文名称   

1.1.3.外文名称   1.1.4.联系方式   

1.1.5.所在居民国（地区）   1.1.6.在居民国（地区）的纳税人识别号   

1.1.7.代理人名称   1.1.8.代理人联系方式   

1.2.直接投资相关信息 

1.2.1.被投资企业是否为境内外的

上市公司 

  □  是   

  □  否    
1.2.2.符合条件的战略投资 

 □  是   

 □  否    

1.2.3.境外投资者直接投资方式 

  □  新增或转增境内居民企业实收资本或资本公积 

  □  在中国境内投资新建居民企业 

  □  从非关联方收购中国境内居民企业股权 

*1.2.4.新增

或转增境内

居民企业实

收资本或资

本公积填报 

1.2.4.1 新增或转增

被投资企业纳税人识

别号（社会信用代码） 

1.2.4.2 被投资企

业名称 
1.2.4.3.主管税务机关 

1.2.4.4.新增或转

增被投资企业实收

资本金额 

1.2.4.5.新增或转增

被投资企业资本公积

金额 

1.2.4.6.收款

账号 

1.2.4.7.约定

投资期限 

              

              

……             

合计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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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在中

国境内投资

新建居民企

业填报 

1.2.5.1.新建居民企

业纳税人识别号 

（社会信用代码） 

1.2.5.2.新建居民

企业名称 
1.2.5.3.主管税务机关 

1.2.5.4.对新建居

民企业投资金额 
1.2.5.5.收款账号 

1.2.5.6.约定

投资期限 
  

              

              

……             

合计 —— ——   —— ——   

*1.2.6.从非

关联方收购

中国境内居

民企业股权

填报 

1.2.6.1.被投资企业

纳税人识别号 

（社会信用代码） 

1.2.6.2.被投资企

业名称 
1.2.6.3.主管税务机关 

1.2.6.4.股权受让

金额 

1.2.6.5.股权转让方

名称 

1.2.6.6.收款

账号 

1.2.6.7.约定

支付期限 

              

              

……             

合计 —— ——   —— —— —— 

1.3.追补享受递延纳税待遇填报信息 

序号 

1.3.1.已扣缴/申

报股息红利预提所

得税金额 

1.3.2.已扣缴/申报股息

红利预提所得税完税凭

证号码 

1.3.3.已扣缴/申

报股息红利预提所

得税完税日期 

1.3.4.本次申请退税

金额 
    

记录 1             

记录 2             

……             

合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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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附报资料清单 

资料 1 有委托人，报送委托书；其他资料 

资料 2   

资料 3   

资料 4   

资料 5   

资料 6   

……   

1.5.声明 

        我谨声明以上呈报事项真实、准确、无误，并知晓递延纳税的相关规定，如经税务机关后续管理核实不符合规定条件或后续实际收回享受递延

纳税待遇的直接投资的，按照相关规定申报缴纳税款并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境外投资者签字：                    签章  ：                                                    年        月         日                                                                                                                     

  

2.分配利润的境内居民企业填报信息 

2.1.基础信息 

2.1.1.纳税人识别号（社会信用代

码） 
  2.1.2.企业名称   

2.1.3.本次实际分配的股息红利金

额 

2.1.3.1.总额   

2.1.3.2.其中：享受递延纳税的股息红利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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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享受递延纳税的股息红利支付信息 

2.2.1.享受递延纳税的股息红利支付方式 
  □  现金 

  □  非现金 

*2.2.2.现金

方式支付 

2.2.2.1.付款人账号 2.2.2.2.日期 2.2.2.3.金额 2.2.2.4.收款人名称 2.2.2.5.收款人账号 

账号 1         

账号 2         

……         

合计 ——   —— —— 

*2.2.3.非现

金支付方式

支付 

2.2.3.1.用于支付的资产名称 
2.2.3.2.用于支付的资

产类型 

2.2.3.3.视同股息

分配日期 

2.2.3.4.折价分配金

额 
2.2.3.5.受让人名称 

          

          

……         

合计 —— ——     

2.3.附报资料清单 

资料 1 有委托人，报送委托书；其他资料 

资料 2   

资料 3   

资料 4   

资料 5   

资料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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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声明 

        我谨声明以上呈报事项真实、准确、无误。 

 

 

 

        分配利润的居民企业公章 ：                                经办人：                                 年        月         日                                                                          

  

3.税务机关受理情况 

主管税务机关受理专用章： 
受理人： 

受理日期：           年            月            日 

        
        

 非居民企业递延缴纳预提所得税信息报告表填表说明  

    一、本表由境外投资者在按照《财政部 税务总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 商务部关于扩大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暂不征收预提所得税政策适用范

围的通知》（财税〔2018〕102 号，以下称《通知》）第三条规定申报享受递延纳税政策时填报，并提交利润分配企业；由利润分配企业审核并补填相关

信息后转报利润分配企业主管税务机关。本表一式三份，境外投资者、利润分配企业和主管税务机关各执一份。境外投资者按照《通知》第五条规定追

补享受递延纳税政策的，也填报本表，并直接报送利润分配企业主管税务机关。 

    二、1 栏下所属信息由境外投资者填报。 

    三、1.1.1 栏填写境外投资者办理税务登记时生成的纳税人识别号。截至填表时没有办理过纳税事项，无纳税人识别号的，可以不填。 

    四、1.1.2 栏填写中文名称或者中文译文全称。 

    五、1.1.3 栏填写在境外成立地的合法名称全称。 

    六、1.1.4 栏填写有效联系方式，多个联系方式用逗号隔开。 

    七、1.1.5 栏填写境外投资者境外成立地所在国家（地区）的名称。 

    八、1.1.6 栏填写境外投资者在境外成立地所在国家（地区）的纳税识别号（如有）。 

    九、1.1.7 栏填写受境外投资者委托代为办理递延纳税事项的代理人（如有）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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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1.1.8 栏填写受境外投资者委托代为办理递延纳税事项的代理人联系方式。1.1.7 栏填报代理人的，本栏必填。 

    十一、1.2.1 栏在“是”或“否”两个选项中勾选一项。 

    十二、1.2.2 栏在“是”或“否”两个选项中勾选一项。 

    十三、1.2.3 栏在三个选项中勾选，至少勾选一项，可勾选多项。 

    十四、1.2.3 栏勾选“新增或转增境内居民企业实收资本或资本公积”的，1.2.4 栏所属信息必填，本项信息分不同投资次别填报。 

    十五、1.2.4.1 栏填写被投资企业税务登记证上注明的纳税人识别号（社会信用代码）。 

    十六、1.2.4.2 栏填写被投资企业合法名称。 

    十七、1.2.4.3 栏填写被投资企业主管税务机关。 

    十八、1.2.4.4 栏填写用分得利润新增或转增被投资企业实收资本金额。 

    十九、1.2.4.5 栏填写用分得利润新增或转增被投资企业资本公积的金额。 

    二十、1.2.4.6 栏填写被投资企业收款账号。 

    二十一、1.2.4.7 栏填写约定的直接投资款项缴付期限。 

    二十二、1.2.3 栏勾选“在中国境内投资新建居民企业”的，1.2.5 栏所属信息必填，本项信息分不同投资次别填报。 

    二十三、1.2.5.1 栏填写新建企业税务登记证上注明的纳税人识别号（社会信用代码）。 

    二十四、1.2.5.2 栏填写新建企业合法名称。 

    二十五、1.2.5.3 栏填写新建企业主管税务机关。 

    二十六、1.2.5.4 栏填写以分得的利润直接投资新建企业资本金金额。 

    二十七、1.2.5.5 栏填写新建境内居民企业收款账号。 

    二十八、1.2.5.6 栏填写约定的直接投资款项缴付期限。 

    二十九、1.2.3 栏勾选“从非关联方收购中国境内居民企业股权”的，1.2.6栏所属信息必填，本项信息分不同投资次别填报。 

    三十、1.2.6.1 栏填写被投资企业税务登记证上注明的纳税人识别号（社会信用代码）。 

    三十一、1.2.6.2 栏填写被投资企业合法名称。 

    三十二、1.2.6.3 栏填写被投资企业主管税务机关。 

    三十三、1.2.6.4 栏填写以分得的利润收购股权的金额。 

    三十四、1.2.6.5 栏填写股权转让方合法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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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五、1.2.6.6 栏填写股权转让方收款账号。 

    三十六、1.2.6.7 栏填写约定的股权收购价款支付期限。 

    三十七、追补享受递延纳税政策的境外投资者加报 1.3 栏所属信息。 

    三十八、1.3.1 栏填写可以享受递延纳税的利润分配额已扣缴/申报股息红利预提所得税金额。 

    三十九、1.3.2 栏填写已经实际缴税的完税凭证号码。 

    四十、1.3.3 栏填写实际缴税日期。 

    四十一、1.3.4 栏填写本次申请追补享受递延纳税政策的退税金额。 

    四十二、1.4 栏填写境外投资者提供的附报资料清单。 

    四十三、1.5 栏由境外投资者或其合法代表人（含授权代表人）签字、签章（如有），并填写作出声明的日期。 

    四十四、2 栏所属信息由分配利润企业填报。 

    四十五、2.1.1 栏填写利润分配企业税务登记证上注明的纳税人识别号（社会信用代码）。 

    四十六、2.1.2 栏填写利润分配企业合法名称。 

    四十七、2.1.3.1 栏填写利润分配企业本次分配的股息红利总金额，包括不享受递延纳税的金额。 

    四十八、2.1.3.2 栏填写享受递延纳税的股息红利金额。 

    四十九、2.2.1 栏：从“现金”和“非现金”两个选项中勾选，至少勾选一项，可以勾选两项。 

    五十、2.2.1 栏勾选“现金”的，2.2.2 栏所属信息必填。本项所属信息分不同支付次别填报。注意与境外投资者填报信息比对。 

    五十一、2.2.2.1 栏填写利润分配企业向被投资企业支付股息分配款项的账号。 

    五十二、2.2.2.2 栏填写股息分配款项支付日期。 

    五十三、2.2.2.3 栏填写股息分配款项支付金额。 

    五十四、2.2.2.4 栏填写股息分配款项收款人合法名称。 

    五十五、2.2.2.5 栏填写股息分配款项收款人账号。 

    五十六、2.2.1 栏勾选“非现金”的，2.2.3 栏所属信息必填。本项所属信息分不同支付资产项目填报。注意与境外投资者填报信息比对。 

    五十七、2.2.3.1 栏填写用于支付的资产在利润分配企业的识别名称。 

    五十八、2.2.3.2 栏：用于支付的资产属于实物的，填写 1；用于支付的资产属于有价证券的，填写 2；用于支付的资产属于其他的，填写 3。只填

写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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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九、2.2.3.3 栏填写非现金支付视同股息分配的日期。 

    六十、2.2.3.4 栏填写非现金支付折算股息分配的金额。 

    六十一、2.2.3.5 栏填写受让人在相关交易中使用的名称。 

    六十二、2.3 栏填写分配利润企业提供的附报资料清单。 

    六十三、2.4 栏由分配利润企业签章，由分配利润企业的合法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人在经办人处签字，并填写作出声明的日期。 

    六十四、3 栏由税务机关填写，盖分配利润企业主管税务机关业务受理专用章，主管税务机关办理受理业务的人员在受理人处签名。并填写主管税务

机关业务受理的日期。 

 

 


